
  

证券简称：新金路     证券代码：000510    编号：临 2022—10 号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青

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新能源”）目前持

有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锦泰”）股权比例工商登记

为 16.67%，因青海锦泰引入战略投资者并进行了增资扩股，兆新能源放

弃优先认购权，待增资行为工商变更完成后，兆新能源所持青海锦泰持

股比例将调整为 9.88%。截至目前，上述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办

理完毕。 

2.上述兆新能源所持有的青海锦泰全部股权已质押给青岛博扬基业

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博扬基业”），同时已被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根据兆新能源出具的《关于青海锦

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状况的说明》，兆新能源为尽快解决债务问题，经

与债权人博扬基业友好协商，博扬基业同意在兆新能源与交易对手方签

订“青海锦泰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要求配合解除上述

股权冻结事宜。 

3.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兆新能源尚需履行其公司相关审议程序。 

 

一、交易概述 



  

（一）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兆

新能源签署了《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兆新能源同意将

其所持有的青海锦泰全部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0,159 万元。 

（二）交易方兆新能源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该交易已经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 8 号 HALO 广场一期五

层 

法定代表人：李化春 

注册资本：188,241.187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股票代码：002256 

股票简称：兆新能源 

成立日期：1995 年 12 月 2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9144030061890815XU 

经营范围：新能源充电设施的投资;新能源光伏发电设施的投资;停车

场的投资:新能源汽车的投资，电力储能设备的投资与技术开发；电力储

能系统软件的技术开发;防腐、防水、粘胶高分子材料及涂料等。 



  

兆新能源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

关系。经查询，兆新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系兆新能源持有的青海锦泰全部股权。兆新能源

目前持有青海锦泰股权比例工商登记为 16.67%，因青海锦泰引入战略投

资者并进行了增资扩股，兆新能源放弃了优先认购权，待增资行为工商变

更完成后，兆新能源所持青海锦泰持股比例将调整为 9.88%。截至目前，

上述增资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上述兆新能源所持有的青海锦泰全部股权已质押给博扬基业，同时已

被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根据兆新能源出具的《关于青

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状况的说明》，兆新能源为尽快解决债务问题，

经与债权人博扬基业友好协商，博扬基业同意在兆新能源与交易对手方签

订“青海锦泰股权转让协议”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要求配合解除上述股

权冻结事宜。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0710559116R 

法定代表人：李宁 

地  址：青海冷湖行委巴仑马海湖湖区西侧 

类  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钾盐的开采（有效期至 2030 年 04 月 30 日）、销售，钾

肥、氯化钾肥、硫酸钾肥、硫酸钾镁肥、颗粒钾肥的生产加工及销售，碳



  

酸锂、氯化锂、老卤、尾液、硼的生产加工及销售，农用化肥生产加工及

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汽车配件、仪器仪表、化学合成材料、化学

试剂（除专控及易燃易爆危险品外）、实验室耗材、塑料制品的销售，消

防器材及产品的销售，涂料、PVC 塑料管的加工、销售，普通货物道路运

输等。 

股东情况：青海富康矿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4.58%，李世文持

股 38.75%、兆新能源持股 16.67%（青海锦泰已进行增资扩股，目前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前述股权比例为工商变更前的比例，待增资

行为工商变更完成后，兆新能源所持青海锦泰持股比例将调整为 9.88%）。 

（三）标的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会计期末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92,255.51  258,087.99 391,683.06 

总负债  204,518.88  182,596.35 160,310.55 

股东权益合计  87,736.63  75,491.64 231,372.50 

会计期间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37,595.28  25,464.58 27,234.01 

营业成本  21,860.67  28,243.74 40,579.77 

利润总额  4,181.05  -11,585.18 -31,125.76 

净利润  3,557.00  -11,575.61 -31,125.76 

注：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四）标的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1.青海锦泰主要对外投资设有 4 家全资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1）青海锦泰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00MA752FC459 

法定代表人：李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6 年 05 月 26 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 



  

住所：青海冷湖镇巴仑马海湖 

经营范围：氯化锂、碳酸锂、硼、溴的生产、加工、销售。 

（2）青海博华锂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24091620036G 

法定代表人：李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14 年 04 月 16 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 

住所：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行委大华街 1 号 

经营范围：锂、硼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3）大柴旦马海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24710515295H 

法定代表人：李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6 年 10 月 11 日 

注册资本：236.00 万 

住所：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县 

经营范围：供水。 

（4） 青海锦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2826MA7CUKKG7R 

法定代表人：李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21 年 11 月 11 日 

注册资本：10,000.00 万 

住所：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冷湖镇巴仑马海湖湖区西侧 



  

经营范围：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材料技术

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等。 

2.青海锦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为对青海大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投资，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类别 投资日期 持有数量 

青海大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投资 2013/12/1 1000 万股 

青海大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30100781433561G 

法定代表人：张鑫安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34,200.00 万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07 日 

住所：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桥头镇人民路 112 号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

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劵；买卖政

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借记卡）；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以批准

文件所列的为准）。 

（五）标的公司股权评估情况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对青海锦泰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深圳市兆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2]第 S041 号），评估采用资产

基础法，青海锦泰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391,683.06 万元，评估值 668,106.70 万元，评估增值 276,423.64 万元，



  

增值率 70.57%。总负债账面价值 160,310.55 万元，评估值 160,310.55

万元，无增减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 231,372.51 万元，评估值 507,796.15

万元，评估增值 276,423.64 万元，增值率 119.47%。 

青海锦泰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

为 507,796.15 万元。 

（六）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

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供财务资助等情形。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依据上述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

报告，交易双方同意以上述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按标的公司 100%股

权作价的对应比例计算，本次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0,159 万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系青海锦泰钾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股东，甲方有意将其对标的公司的全

部出资（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方”），乙方同意受让。根据《公司法》、《民法典》及相关

规定，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转让股权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与付款方式 

1.1 各方同意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深圳市鹏信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21 年 12 月 31 为基准日的《深

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中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甲方将其对标的公

司的全部出资转让给乙方，按标的公司 100%股权作价的对应比例计算，



  

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款确定为总计人民币 501,590,000 元（大写：伍

亿零壹佰伍拾玖万元整），乙方同意按此价款受让上述股权。 

1.2 股权转让款支付：  

1.2.1 自甲乙双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签订本协议的议案之日（以孰晚为

准）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大写：

伍仟万元整)。  

1.2.2 甲方承诺促成其余股东出具同意本次转让并放弃优先购买权

的书面文件。  

自甲乙双方及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签订本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和形式需事先得到乙方书面认可同意）之日且股权处于可转

让状态之日（以孰晚为准）起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金额相当

于股权转让款的 10%； 

甲方承诺在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股权转让款后 60 天内，负责解除标

的股权上质押及冻结等权利负担，并协助乙方及标的公司办理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  

1.2.3 乙方应在完成本协议第 1.2.2 条所述义务及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以孰晚为准）后 60 日内向甲方支付 40%的股权转让款；  

1.2.4 乙方应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且 1.2.3 条所述付款条件完成

（以孰晚为准）向甲方支付剩余 50%的股权转让款（扣除前述 5000 万元

定金）；  

1.3 如因本协议的执行需要履行任何审批、核准等手续的，因此造成

乙方付款或履行前款变更事项延迟的，则本协议项下约定的乙方付款的期

限相应顺延。在本次股权转让过程中发生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有关费用及税

费，由甲方和乙方按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 



  

1.4 乙方指定其控股子公司、乙方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或者由乙方参

与设立的并购基金履行本合同视为乙方完全履约。 

第二条  标的公司的后续经营及股东权利 

股权转让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标的公司债务（含应付

款、其他应付款、或有负债等），由标的公司负责偿还，乙方按持股比例

及章程规定分享利润并享有股东各项权利。 

第三条 保证 

甲方保证转让给乙方的股权是甲方在标的公司合法拥有的股权，甲方

拥有完全的处分权。甲方承诺按照本协议约定尽快完成标的股权的解除质

押冻结情形，使该股权处于可转让状态，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

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及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甲方保证在约定时

间内获得该股权转让事项决议通过及其他所需的全部授权；甲方保证促成

标的公司的其他股东（包含未办理工商登记的股东）均同意本次转让并放

弃优先购买权，并且标的公司的股东会作出符合股权转让要求的股东会决

议。 

第四条 违约赔偿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果一方或各方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形，即构

成对本协议的违反： 

（1）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义务； 

（2）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任何承诺； 

（3）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保证与事实不符或有误导成分。 

如由于乙方以外的任何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在本协议签订后 6 个月内

取得标的股权（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为完成标志），或者严重影响乙

方实现订立本协议书的目的，乙方可随时通知甲方解除本协议，乙方已支

付定金对甲方适用定金罚则，其他已支付款项甲方应当退还且赔偿乙方相



  

当于本次标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10%的违约金以及乙方为本协议项下

标的股权转让而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的相关费

用和为实现上述权利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 

甲方和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约定时限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

如逾期未办理，每延迟一日，应按逾期未付款项的万分之三向守约方支付

违约金。 

第五条 协议生效的条件和日期 

本协议书于协议各方盖章、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经甲

乙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其他方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六、涉及股权收购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与关联

人不存在同业竞争等情形。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为氯碱化工生产企业，其中产品钾碱主要原材料为氯化钾，

而标的公司青海锦泰主要从事钾盐等的开采、生产和销售业务，其生产区

域位于青海冷湖行委的巴伦马海湖，矿产资源丰富，蕴藏有丰富的钾、锂、

镁、纳等多种矿产资源。本次收购能进一步完善公司上游产业链，有效提

升公司生产所需原料供应保障水平。 

（二）氯碱行业属于周期性较强的行业，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成本控

制和产能的变化等方面，规模效应比较明显，公司在夯实主业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于企业战略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而标的公司及对外

投资企业所拥有的锂矿资源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原材料，此次收购，符合

公司战略转型升级需要，有利于公司在新能源业务领域的规划布局，符合

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即能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又能有效降低公司受氯

碱行业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提升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本次股权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交易

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情形。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次收购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上游产业

链，提升公司生产所需原料供应保障水平，交易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

据，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情形，同意该收

购事项。 

九、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

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2]第 S000 号）。 

（二）公司与兆新能源签订的《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 

（三）兆新能源出具的《关于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股权状况的说

明》。 

特此公告 

 

 

 

四川新金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